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金秀菊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陳大興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杜宜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產分割協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十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見本院卷第66

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繼承人陳大龍之母，被告則為陳大龍之

配偶。被繼承人陳大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死亡，兩造為其

繼承人，於113年7月29日簽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協

議)，約定自取回被繼承人投資撞球場新臺幣(下同)65萬元

後，連同被繼承人存款7萬元，共計72萬元，先行支付國稅

局欠稅部分後，再由兩造各自取得二分之一。原告原主張由

兩造偕同律師一起前往上開撞球場取回投資款，被告卻稱須

由其單獨前往取回投資款，原告不疑有他，方簽署系爭協

議。詎被告違反系爭協議，擅自取回65萬投資款，並將被繼

承人所遺網拍商品全數出售，惡意不履行系爭協議，欲占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己有，被告所為顯有惡意詐欺原告之嫌。為此，提起本件訴

訟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

為「表意者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所稱詐欺行為，係

指對於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

實，表示其為真實，使他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

者而言。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

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表意人固得撤

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應就此

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㈡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係由其委託訴訟代理人陳大興繕打及手

寫，內容經兩造協議後簽立，因被告事後完全未依約履行，

故認為受被告詐欺云云(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足見系爭協

議內容係由兩造協議後，基於自由意志而簽署，已難認原告

有受被告詐欺之情。縱被告事後拒絕履行或違反系爭協議，

實難據此認被告於簽立系爭協議時，自始係出於詐欺之意思

而為。是依原告所述情節，主張遭被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成

立系爭協議云云，並非可採。原告復未主張系爭協議有何無

效等情，則原告主張系爭協議無效，尚乏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詐欺其簽立系爭協議，系爭協議無

效等情，為不可採。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何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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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金秀菊


訴訟代理人  陳大興  


被      告  杜宜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產分割協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見本院卷第66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繼承人陳大龍之母，被告則為陳大龍之配偶。被繼承人陳大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於113年7月29日簽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約定自取回被繼承人投資撞球場新臺幣(下同)65萬元後，連同被繼承人存款7萬元，共計72萬元，先行支付國稅局欠稅部分後，再由兩造各自取得二分之一。原告原主張由兩造偕同律師一起前往上開撞球場取回投資款，被告卻稱須由其單獨前往取回投資款，原告不疑有他，方簽署系爭協議。詎被告違反系爭協議，擅自取回65萬投資款，並將被繼承人所遺網拍商品全數出售，惡意不履行系爭協議，欲占為己有，被告所為顯有惡意詐欺原告之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表意者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所稱詐欺行為，係指對於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表示其為真實，使他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㈡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係由其委託訴訟代理人陳大興繕打及手寫，內容經兩造協議後簽立，因被告事後完全未依約履行，故認為受被告詐欺云云(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足見系爭協議內容係由兩造協議後，基於自由意志而簽署，已難認原告有受被告詐欺之情。縱被告事後拒絕履行或違反系爭協議，實難據此認被告於簽立系爭協議時，自始係出於詐欺之意思而為。是依原告所述情節，主張遭被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成立系爭協議云云，並非可採。原告復未主張系爭協議有何無效等情，則原告主張系爭協議無效，尚乏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詐欺其簽立系爭協議，系爭協議無效等情，為不可採。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何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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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陳大興  



被      告  杜宜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產分割協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

一十四年十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

    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見本院卷第66頁），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繼承人陳大龍之母，被告則為陳大龍之

    配偶。被繼承人陳大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死亡，兩造為其

    繼承人，於113年7月29日簽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協議)

    ，約定自取回被繼承人投資撞球場新臺幣(下同)65萬元後，

    連同被繼承人存款7萬元，共計72萬元，先行支付國稅局欠

    稅部分後，再由兩造各自取得二分之一。原告原主張由兩造

    偕同律師一起前往上開撞球場取回投資款，被告卻稱須由其

    單獨前往取回投資款，原告不疑有他，方簽署系爭協議。詎

    被告違反系爭協議，擅自取回65萬投資款，並將被繼承人所

    遺網拍商品全數出售，惡意不履行系爭協議，欲占為己有，

    被告所為顯有惡意詐欺原告之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

    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

    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

    為「表意者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所稱詐欺行為，係

    指對於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

    ，表示其為真實，使他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

    而言。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表意人固得撤銷

    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應就此項

    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㈡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係由其委託訴訟代理人陳大興繕打及手

    寫，內容經兩造協議後簽立，因被告事後完全未依約履行，

    故認為受被告詐欺云云(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足見系爭協

    議內容係由兩造協議後，基於自由意志而簽署，已難認原告

    有受被告詐欺之情。縱被告事後拒絕履行或違反系爭協議，

    實難據此認被告於簽立系爭協議時，自始係出於詐欺之意思

    而為。是依原告所述情節，主張遭被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成

    立系爭協議云云，並非可採。原告復未主張系爭協議有何無

    效等情，則原告主張系爭協議無效，尚乏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詐欺其簽立系爭協議，系爭協議無

    效等情，為不可採。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

    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

    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何明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家繼簡字第4號

原      告  陳金秀菊



訴訟代理人  陳大興  



被      告  杜宜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遺產分割協議無效事件，本院於民國一百一十四年十月七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規定，依原告之聲請（見本院卷第66頁），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被繼承人陳大龍之母，被告則為陳大龍之配偶。被繼承人陳大龍於民國113年2月19日死亡，兩造為其繼承人，於113年7月29日簽立遺產分割協議(下稱系爭協議)，約定自取回被繼承人投資撞球場新臺幣(下同)65萬元後，連同被繼承人存款7萬元，共計72萬元，先行支付國稅局欠稅部分後，再由兩造各自取得二分之一。原告原主張由兩造偕同律師一起前往上開撞球場取回投資款，被告卻稱須由其單獨前往取回投資款，原告不疑有他，方簽署系爭協議。詎被告違反系爭協議，擅自取回65萬投資款，並將被繼承人所遺網拍商品全數出售，惡意不履行系爭協議，欲占為己有，被告所為顯有惡意詐欺原告之嫌。為此，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確認系爭協議無效。

二、被告經合法送達，無正當理由未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因被詐欺或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民法第92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表意者意思表示形成過程之自由」。所稱詐欺行為，係指對於表意人意思形成過程屬於重要而有影響之不真實事實，表示其為真實，使他人陷於錯誤、加深錯誤或保持錯誤者而言。另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表意人固得撤銷其意思表示，惟主張被詐欺而為表示之當事人應，應就此項事實負舉證之責任。

　㈡查原告自承系爭協議係由其委託訴訟代理人陳大興繕打及手寫，內容經兩造協議後簽立，因被告事後完全未依約履行，故認為受被告詐欺云云(見本院卷第28至29頁)。足見系爭協議內容係由兩造協議後，基於自由意志而簽署，已難認原告有受被告詐欺之情。縱被告事後拒絕履行或違反系爭協議，實難據此認被告於簽立系爭協議時，自始係出於詐欺之意思而為。是依原告所述情節，主張遭被告詐欺致陷於錯誤而成立系爭協議云云，並非可採。原告復未主張系爭協議有何無效等情，則原告主張系爭協議無效，尚乏所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主張被告詐欺其簽立系爭協議，系爭協議無效等情，為不可採。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協議無效，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均不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併予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家事第二庭　法　　官　　蘇珍芬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8　　日

　　　　　　　　　　　　　　　書 記 官　　何明芝



